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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函
地址：54044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8號

承辦人：陳孝宇

電話：049-2332380#2291

傳真：049-2341148

電子信箱：hyc3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農糧生字第10910654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090826~0828-台北內政部茶業展-報名表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署輔導保證責任臺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辦理「109

年建置國產特色茶銷售據點與網路行銷計畫展售活動」

案，請貴局（府、會）協助宣傳周知轄下農民、產銷班等

踴躍報名參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展售會相關資料如下：

(一)展售日期：109年8月26日（星期三）至8月28日（星期

五）。

(二)展售地點：內政部-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1棟大廳（臺北

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）。

(三)參展攤位數：採聯合展售方式，總攤位數40攤，其中茶

葉10攤。

(四)參展產品：以國產茶葉為限，並具有產銷履歷、有機驗

證、臺灣農產生產追溯QR Code或產地證明標章者為

佳。

(五)攤位面積：每家參展廠商以1個攤位為限，個別展示攤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雲林縣政府  109/08/17

10905476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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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積約為5平方公尺（2公尺X2.5公尺），另規劃搭配儲

藏空間，以利各廠商存放產品及維持攤位完整性。

(六)參展費用：攤位設備由本署計畫補助，其餘費用自行配

合。

二、檢附報名表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轉知轄內有意參展之農民、

產銷班、農民團體或茶企業等，於本（109）年8月21日

（星期五）前逕向臺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報名（聯絡人：

謝杰瓏課長，聯絡電話：04-26937806，傳真：04-

26937800，電子信箱：long138158@yahoo.com.tw）。

三、如報名參展廠商家數超出規劃攤位數，將於8月24日辦理書

面評選，依政策配合度及產品安全驗證溯源等進行審查排

序；名單確定後，另行通知入選單位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農

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

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連

江縣政府、臺北市農會、木柵區農會、南港區農會、宜蘭縣農會、礁溪鄉農會、

三星地區農會、冬山鄉農會、新北市農會、板橋區農會、新店地區農會、汐止區

農會、石門區農會、三峽區農會、坪林區農會、桃園市農會、楊梅市農會、蘆竹

區農會、龜山區農會、龍潭區農會、復興區農會、新埔鎮農會、橫山地區農會、

竹東地區農會、峨眉鄉農會、北埔鄉農會、苗栗市農會、頭份市農會、頭屋鄉農

會、三灣鄉農會、獅潭鄉農會、造橋鄉農會、銅鑼鄉農會、三義鄉農會、和平區

農會、南投縣農會、集集鎮農會、名間鄉農會、中寮鄉農會、水里鄉農會、鹿谷

鄉農會、信義鄉農會、仁愛鄉農會、魚池鄉農會、竹山鎮農會、花壇鄉農會、梅

山鄉農會、竹崎地區農會、番路鄉農會、阿里山鄉農會、瑞穗鄉農會、玉溪地區

農會、鹿野地區農會、臺東地區農會、太麻里地區農會

副本：臺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、本署北區分署、中區分署、南區分署、東區分署、作物

生產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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